
重庆工程学院数字艺术学院

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转专业工作方案

为满足学生个性发展，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

根据《重庆工程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2025 年修订）》（渝工程

院教〔2025〕84 号）和《关于做好 2025—2026 学年第一学期转专业

工作的通知》教函〔2025〕172号的相关要求，为做好我院 2025-2026

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转专业接收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庄涛文

副组长：孙建、弋玮玮

成 员：赵正伟、杨道珍、聂太良、佟佳、陈银伟、李旗、胡冬梅

（二）工作职责

审定转专业工作方案，确定专业人数计划，收集转专业信息，组

织考核，审定各专业录取学生名单及课程重修等工作。

二、接收条件及接收人数

专业（类） 条件 年级 考核方式
接收

人数
备注

设计学类 美术类 2025 面试：绘画作品 7 在该接收指标

内，大三申请转

入要求降级处动画 美术类 2024
面试：考查造型基

础、动作表演知识
4



专业（类） 条件 年级 考核方式
接收

人数
备注

理。

电影制作

物理类

（理工

类）

2025 面试：考查基本语

言表达能力和专业

知识

2

2024 4

合计 17

三、工作流程

序

号
时间节点 工作安排 工作内容 备注

1 2025.12.9 转专业方案

转专业方案报教务处审

核、备案，同时发布到学

院官网通知公告栏。

2

2025.12.10-

12.15 下午

16:00 前

提交申请表

学生提交转专业申请表，

南泉交到第 5 教学楼 209

办公室，联系人：胡老师；

双桥交办公楼 311，联系

人：李老师。

普通高考学

生，每名学

生仅限提交

一个转专业

申请

3
2025.12.16-

12.17
资格审查

学院对申请转入本学院的

学生进行汇总，17 日将汇

总表报教务处。

普通高考生

4 2025.12.18
学生专业类别

审核

教务处对转专业学生类别

进行审查，审查通过的学

生名单及申请表返给各接

收学院。

5
2025.12.19-

29
转专业考核

按照学院接收要求进行考

核

时间、地点

另行通知

6 2025.12.30 教务处审批 考核结果报教务处审批

7 2025.1.8 前 转专业公示
转专业通过的学生名单公

示

公示 3 天



四、咨询联系方式

二级学院转专业联系方式

校区 二级学院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

南泉校区 数字艺术学院 胡冬梅 62849210 五教 209

五、投诉渠道

如对转专业结果有异议，请在转专业结果公示期间，请通过电话

或书面向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。受理部门按有关规定

为反映情况的人员及内容保密。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，客观、公正、

具体；来电或来信要自报或签署真实姓名以及准确的联系方式。不报

或不签署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的不予受理。受理部门：学院转专业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联系地址：第五教学楼 5209

邮政编码：400056

联系电话：62849210

联系人：李毅

电邮地址： 9967811@qq.com

数字艺术学院

2025 年 12月 9 日


